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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法

有偿提供虚假“转评赞”

扫码看视频

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网络水军”团伙覆灭记灭记
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受利益驱动，有人追求“数据为

王”“流量至上”，通过刷量控评，有偿提供虚假“转评赞”服务，增
加虚假流量，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5月23日，市公安局通
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与晋源分局网安大队联合办案，打掉一个
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的“网络水军”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关闭“网络水军”作案网站平台4个、派单中介3家、涉案店铺151
家，查扣作案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300余部，涉及山西、内蒙古、
陕西、湖南等地。

“网络水军”通常简称“水军”，又名“网络枪手”，他们活
跃在电子商务网站、论坛、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中，伪装成
普通网民或消费者，通过发布、回复和传播博文等对正常用
户产生影响。

今年 3月，网安支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晋源
区居民付某为他人提供有偿转发、点赞、评论等数据增长服
务。晋源分局网安大队立即行动，于 3月 21日将其抓获。

“85后”宝妈付某是一名家庭主妇，一次偶然的机会，她
在微信群里看到这样一则招聘信息：“居家办公，有偿点赞，
动动手指就能赚钱！”想着只需要点点赞、投投票，就能多一
份收入补贴家用，付某动了心。于是，从 2023年 5月开始，
付某开始接单有偿点赞、投票，一个赞、一次投票收费在 0.07
元至 0.25元之间。

由于一部手机只能点一个赞、投一次票，为了更好接
单，付某花费两万余元购置了 70余部手机，注册了 200多个
微信号，专门用于有偿点赞、投票。截至案发前，付某已接 1
万余单，非法获利 3万余元。

办案民警发现，在付某的背后隐藏着一
个遍布全国多个省市的“网络水军”团伙，付
某只是其中一名“投手”，被雇佣给付费用户

“转评赞”。案情重大，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和
晋源分局网安大队立即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
案组展开调查。

很快，付某的“上线”浮出水面。专案组于
3月27日前往内蒙古抓获李某。经查，李某手
下有上百名“投手”，他将投票点赞业务分发至
各微信群后，由“投手”接单负责投票、点赞，李
某抽成，而他的业务也来源于网络上的神秘“上
线”。

专案组继续顺藤摸瓜，揪出李某的“上线”
徐某和李某某，二人均为陕西人，在某宝平台先
后开设了 151 家店铺，专门用来在线招揽业
务。揽回的业务少部分分给李某，大多数分给
了湖南省祁阳市以周某诚为首的一伙人。

2022年开始，周某诚为非法牟利，在湖南
省祁阳市某小区一房屋内建立“刷量刷粉刷
评”工作室，通过购买系统程序、租用服务器，
搭建并运营网站“某路发”平台，有偿提供为
微信、抖音等境内外多个社交软件用户点赞、
转发、投票、关注等服务。2023 年 8 月，为了
扩大盈利，周某诚高薪招募技术人员陈某升
以及业务人员陈某新、周某坤，搭建并维护

“某亿社区”商城、“某亿平台”做单平台、“某
亿自营站”接单平台，揽接有偿评论业务。

4月 10日，太原警方赴陕西韩城，将徐某
和李某某抓获；4月 20日远赴湖南，将周某诚
等 4人抓获，关闭“网络水军”作案网站平台 4
个，当场查扣作案手机、电脑等 200余部。至
此，这个通过网络接单、有偿“转评赞”的“网
络水军”团伙被打掉。目前，8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经查，该案已打击的上下游团伙累计营
业额 1000余万元，累计获利 200余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分工明确，有
负责招揽业务的，有负责派单的，也有负
责投票、点赞的，每一层级之间从未谋面，
只是通过网络联系，完成一个点赞、投票
任务后，平台、中介和“投手”分别从用户
支付的费用中获取相应的报酬。

近年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开展“净
网”系列专项行动，持续对“网络水军”相
关违法犯罪依法开展侦查打击。然而，受

“流量经济”“粉丝经济”等因素影响，“网
络水军”相关违法犯罪活动仍屡打不绝、
屡禁不止。有的“网络水军”为养号牟利，
通过发布违法有害信息“造热点”“蹭热
点”，意图操控或扰乱网上舆论秩序；有的
利用炒作负面信息实施敲诈勒索，侵害群
众合法权益；有的非法提供有偿删帖和刷
量控评炒作服务，破坏市场经济和社会管
理秩序。

在此，太原警方郑重提醒，“网络水
军”活动涉嫌非法经营、寻衅滋事、敲诈勒
索、强迫交易、诈骗等犯罪，雇佣、从事、参
与“网络水军”违法犯罪活动的相关企业
和人员，必将受到法律惩处。互联网平台
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电商、自媒体、文娱
等领域要加强行业自律，共同抵制“网络
水军”活动。受“网络水军”非法侵害的单
位和个人要及时报案，公安机关将坚决依
法查处。

记者 杨沫

图为警方查扣的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

“网络水军”或构成非法经营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
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
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
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
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
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

（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
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

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
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法律链接

揪出背后团伙

图为专案组民警抓获“网络水军”团伙成员。


